中国—东盟海铁联运钦州综合物流产业园区（一期）控制性详细规划（草案公示）

一、规划范围

本次规划范围位于钦州市钦北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皇马园区内，东临规划园区入园大道，西临马皇编组站，北至规划园区横五路，南至横九路，总用地面积为67.50公顷。中国—东盟海铁联运钦州转运中心项目是园区的主要组成部分。规划范围内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和生态保护红线。

二、规划定位与规模

发展定位：以面向中国—东盟地区为主，建成集跨境电商、冷链物流、仓储加工、联运货场、商务办公、保税报关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型示范物流园区，“公—铁—江/海”一体化多式联运转运中心。
发展规模：规划总人口约为0.2万人。规划范围总用地面积67.50公顷，均为城镇建设用地。
三、产业布局规划

产业选择：园区产业划分为主导产业和兼容产业两大类型。规划以冷链物流、农资物流、商贸物流和跨境电商作为主导产业，以商务金融和电商直播作为兼容产业。
产业布局：园区产业按“一园五组团”的空间结构进行布局，一园即海铁联运钦州综合物流产业园（一期）本身，五组团即规划范围内五个产业组团，分别为：智慧物流服务组团、商贸农资物流组团、跨境电商及冷链物流组团、多式联运组团和货运堆场组团。

四、用地布局规划

规划范围总用地面积67.50公顷。主要包括商业服务业用地、仓储用地、交通运输用地、公用设施用地、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等。

商业服务业用地：规划商业服务业用地面积2.38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3.53%。均为商业用地。
仓储用地：规划仓储用地面积24.54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36.36%。均为二类物流仓储用地。
交通运输用地：规划交通运输用地面积38.13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56.49%。其中，铁路用地20.78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30.79%；城镇道路用地17.35公顷，占总用地面积的25.70%。

公用设施用地：规划公用设施用地面积0.29公顷，均为环卫用地，占总用地面积的0.43%。
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：规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积2.45公顷，均为防护绿地，占总用地面积的3.63%。
五、综合交通规划

对外交通：依托现状黄屋屯—久隆高速公路、国道G325、省道S208、南防铁路、黎钦铁路，以及在建的平陆运河，形成对外便捷的交通联系。
园区道路：规划形成“一纵三横”的园区路网结构。“一纵”即一条南北纵向主干路（纵二路）；“三横”即三条东西横向次干路（横五路、横七路、横九路）。
六、公用设施规划

给水工程规划：园区最高日总用水量约为0.16万立方米/天。园区内不单独设置给水厂，园区用水由皇马工业园区给水厂统一供给。规划给水管沿园区道路呈环状布置，管径DN400—DN500。

规划新建两根供水主管，从皇马工业园区位于皇马五路的供水主管DN400给水管接驳，接驳后供水管需下穿邕北铁路、南防、钦防铁路涵洞后，由入园大道接至园区范围。
排水工程规划：规划排水体制采用雨、污分流制。园区平均日污水量预测为0.09万立方米/天。园区内不单独设置污水处理厂，园区污水由皇马工业园区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。污水管结合规划道路走向和竖向设计标高布置，尽可能顺坡排水。污水管沿路敷设，原则上布置在规划道路车行道下，污水管径DN400—DN800。

规划于园区横五路建设1座污水提升泵站，收集园区污水提升至入园大道，重力流行一段距离后，再由规划范围外的入园大道泵站压力管下穿邕北铁路、南防、钦防铁路涵洞后，排至皇马工业园现状污水管网，最终排入皇马污水处理厂。

雨水工程规划：雨水规划采用钦州市现行的暴雨强度公式，重现期采用2-5年，雨水提升泵站校核重现期采用30年。雨水管道根据地形及道路竖向布置，尽可能顺坡排水。雨水管沿路敷设，原则上布置在规划道路车行道下，采用单侧布管，雨水管管径≥d1000，最小覆土≥1.0m。

电力工程规划：规划园区总用电负荷约为1.78～2.40兆瓦。园区内不单独设置变电站。10千伏供电线是规划范围内的主要供电线路，采用闭合环网的形式。规划10千伏电力线全部采用地下敷设。

环卫工程规划：规划范围内生活垃圾最高日产量为3吨/天。规划在园区南部多式联运组团内设置一处生活垃圾中转站，占地面积0.29公顷，转运能力为15t/d。园区规划范围垃圾清运机械化、半机械化率达到100%；垃圾容器化收集率达到100%；水冲式公厕达到100%；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100%；道路清扫机械化程度达到90%。

七、地块使用强度控制

容积率：一般情况下，商业服务业用地容积率不大于4.5，公用设施用地容积率不大于1.0，物流仓储用地容积率不小于1.0。

建筑密度/建筑系数：物流仓储用地规定的建筑系数数值为下限值，一般情况下不小于40%。除工业用地和物流仓储用地外，其他用地规定的是建筑密度数值，为上限值。除个别用地面积偏小或形态狭长、不规则的地块外，公用设施用地建筑密度在20%～35％之间，商业服务业用地建筑密度不大于40％。
绿地率：物流仓储用地规定的绿地率数值为上限值，绿地率不大于20%。其余用地规定的绿地率数值为下限值。除个别用地面积偏小或形态狭长、不规则的地块外，商业服务业用地及公用设施用地绿地率不低于25%。
建筑高度：一般情况下新建建筑，物流仓储用地、公用设施用地允许建设高度不大于24米，商业服务业用地允许建设高度不大于60米。
